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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自
己
涉
足
越
南
佛
教
史
的
曲
折
過
程

筆
者
在
本
刊
九
十
三
卷
二
期
發
表
的
〈
帝
與
僧
共
天
下
〉

是
一
篇
越
南
佛
教
史
的
文
字
，
它
是
據
自
己
在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
修
讀
碩
士
學
位
的
畢
業
論
文
部
份
抽
出
改
寫
。
何
以
筆
者
這
向

來
研
治
中
國
佛
教
史
的
人
會
搞
起
越
南
史
？
其
過
程
的
曲
折
頗

值
得
談

一
下
，
因
此
執
筆
。

在
談
論
主
題
之
前
，
先
得
交
代
一
段
香
港
高
級
教
育
的
演

變
史
，
不
然
讀
者
們
會
如
墮
五
里
霧
中
！
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中
國
局
面
大
變
，
許
多
原
本
在
內
地
各
大

學
執
教
的
學
人
們
逃
避
戰
禍
來
香
港
，
喘
息
之
餘
，
他
們
創
辦

了
多
家
講
授
大
學
課
程
的
「
書
院
」
1

。
由
於
港
英
不
承
認
這

些
學
府
是
「
大
學
」
，
不
許
他
們
頒
授
學
士
學
位

2

，
因
此
就

讀
的
人
除
了
獲
得
高
等
知
識
之
外
，
香
港
的
法
律
不
算
他
們
是

大
學
生
。
港
英
唯
一
承
認
在
本
地
頒
授
學
位
的
，
是
他
們
殖
民

地
政
府
開
辦
的
香
港
大
學
。

後
來
美
國
人
察
覺
到
這
些
書
院
每
年
調
教
出
許
多
有
大
學

知
識
而
無
大
學
學
位
的
人
，
深
怕
不
再
設
法
補
救
，
他
們
或
會

被
大
陸
吸
收
，
而
這
些
書
院
更
或
會
因
前
路
茫
茫
而
轉
向
，
這

便
不
符
美
國
利
益
！

軫
是
由
美
國
人
在
幕
後
出
錢
；
委
港
英
政
府
出
面
，
籌
辦

一
家
新
的
正
式
大
學
。
港
英
的
教
育
司
篩
檢
全
港
所
有
書
院
，

最
後
中
選
的
有
崇
基
書
院
3

、
新
亞
書
院
4

和
聯
合
書
院
5

這

三
家
，
以
此
爲
基
礎
成
立
可
以
頒
授
學
位
的
「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
(
以
下
簡
稱
『
中
大
』

)
」
6
o

中
大
成
立
之
後
，
上
述
三
書
院
已
畢
業
的
同
學
，
可
以
申

請
回
來
重
讀
，
經
畢
業
考
試
合
格
，
便
可
取
得
港
英
承
認
的
學

士
學
位
，
於
是
在
本
港
發
展
更
容
易
。

後
來
中
大
更
成
立
頒
授
碩
士
學
位
的
「
研
究
院
(

Gradua

t
e 

S
c
h
o
o
l
)
」
'
夕
合
粤
子
立
尘
有
音
心
繼
如
訌
的
g
九
F
J
I
的

3
，
可r
z珌

在
研
究
院
統
轄
之
下
各
自
開
辦
。
組
成
中
大
的
三
家
書
院
之
中

，
唯
獨
新
亞
已
有
文
科
研
究
所
開
辦
多
年
7

，
中
大
當
局
爲
了

照
顧
許
多
已
畢
業
而
無
學
位
的
新
亞
研
究
生
，
仍
依
前
例
，
讓

硏
究
所
畢
業
生
之
中
其
修
習
大
學
課
程
時
就
讀
於
新
亞
、
崇
基

、
聯
合
或
港
英
承
認
其
學
位
的
大
學
8

者
，
可
以
經
新
亞
當
局

推
薦
，
到
中
大
研
究
院
入
學
一
年
9

，
經
畢
業
論
文
與
英
文
兩

者
考
試
都
合
格
，
便
獲
頒
授
碩
士
學
位
。
筆
者
就
在
如
此
機
緣

之
下
重
讀
，
取
得
碩
士
而
往
新
加
坡
南
洋
大
學
任
教
。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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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重
讀
的
過
程
有
點
曲
折
。
首
先
，
中
大
與
香
港
大

學
同
樣
跟
英
國

一
樣
行
歐
洲
學
制
，
每
一
學
系
僅
有

一
位
講

座
教
授

(
C
h
a
i
r

P
r
of
e
s
s
o
r
)
'
餘
下
的
職
級
爲
副
教
授
(

R
e
a
d
e
r
)
、
高
級
講
師

(
S
e
n
i
o
r

L
e
ct
u
r
e
r
)、講
師
(
L

e
c

t
u
r
e
r
)、副
講
師
(
A
s
s
o
c

i
a
t
e

L
e
c
t
u
r
e
r
)
和
助
理
講

師

(
A
s
s
i
s
t
a
n

t

L
e
ct
u
r
e
r
)。而
依
中
大
研
究
院
規
定
，
僅

有
前
三
者
可
以
指
導
研
究
生
，
並
且
每
人
每
屆
僅
許
指
導
兩
人

。
筆
者
重
讀
之
年
，
歷
史
系
僅
有
講
座
教
授
和
四
位
高
級
講
師

，
於
是
他
們
五
人
都
每
人
指
導

一
位
正
取
生
和

一
位
重
讀
生
。

緣
軫
這
種
情
況
，
重
讀
生
不
能
自
擇
指
導
老
師
，
而
要
由

系
方
安
排
歸
誰
指
導
，
於
是
筆
者
被
安
排
追
隨
硏
治
越
南
史
的

陳
師
孟
毅
(
荊
和
，
了
兀
了
七
？
了
兀
九
五

)
1
去
硏
究
越
南

史
。
筆
者
了
解
現
實
如
此
，
只
好
服
從
分
配
。

然
而
筆
者
雖
然
旁
聽
過
東
南
亞
史
的
課
，
但
從
來
未
接
觸

過
越
南
史
，
難
道
向
老
師
討
硏
究
題
目
那
麼
丟
人
嗎
？
幸
好
筆

者
一
向
硏
究
中
國
佛
教
史
和
中
國
中
古
史
，
既
知
道
越
南
在
十

世
紀
獨
立
建
國
之
前
，
千
年
以
來
一
直
是
中
國
的
直
屬
郡
縣
；

又
知
道
越
南
的
佛
教
跟
中
土
佛
教
同
屬
北
傳
的
大
乘
佛
教
，
跟

東
南
亞
各
佛
教
國
所
行
小
乘
佛
教
不
同
1

，
因
此
本
著
過
去
的

經
驗
，
大
抵
可
以
應
付
越
南
的
佛
教
研
究
，
於
是
向
孟
毅
師
提

出
此
意
。

孟
毅
師
很
照
顧
，
不
特
贊
同
此
議
，
更
先
介
紹
閱
讀
星
洲

前
輩
許
雲
樵
教
授
二
九

0
五
？
一
九
八
二
所
譯
日
本
岩
村

允
成
氏
撰
《
安
南
通
史
》
，
俾
先
知
道
越
南
史
事
的
大
略
．
，
然

後
慷
慨
地
借
出
他
私
人
珍
藏
的
越
南
史
籍
《
大
越
史
記
全
書
》

、
《
越
史
通
鑑
綱
目
》
等
等
供
筆
者
閱
讀
。

然
而
筆
者
要
研
究
的
是
越
南
佛
教
史
，
但
我
對
越
南
佛
教

有
些
什
麼
史
籍
卻
茫
無
所
知
啊
！
怎
麼
辦
呢
？
幸
好
，
孟
毅
師

借
閱
的
書
中
有
潘
輝
注
所
撰
的
《
歷
朝
憲
章
類
誌
》

1

，
書
中

的
〈
文
籍
誌
〉
載
有
若
干
越
南
佛
教
史
籍
的
書
目
，
這
應
設
法

找
來
讀
讀
啊
！
但
這
此
典
籍
從
何
取
得
？

猛
然
想
起
曾
往
聽

一
位
南
越
華
僧
來
港
公
開
講
述
其
國
吳

廷
琰
政
權
如
何
迫
害
佛
教
徒
l

，
演
講
地
點
在
九
龍
旺
角
地
區

的
一
家
佛
教
小
精
舍
1

，
知
道
這
家
精
舍
必
然
跟
南
越
佛
門
有

所
聯
繫
，
於
是
抄
了
一
份
從
潘
輝
注
書
中
得
來
的
越
南
佛
教
書

目
盂
晶
年
映
印
機
未
發
明
)
'
往
謁
這
小
精
舍
僅
有
的
一
位
法

師
l

，
要
求
代
向
南
越
佛
教
界
購
買
這
些
書
。
見
面
之
後
，
這

位
法
師
唯
唯
以
應
，
從
他
的
神
色
，
似
乎
幫
忙
的
意
願
甚
低
，

只
好
快
快
告
辭
！

之
後
，
通
過
一
些
人
事
向
台
灣
方
面
求
助
，
請
得
佛
門
領

袖
白
聖
法
師
修
書
向
南
越
主
導
對
抗
政
府
的
心
珠
法
師
要
求
代

找
這
些
典
籍
，
不
無
回
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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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在
兩
次
求
助
無
望
之
際
，
筆
者
有
了
新
的
發
現

1
|

原
來
孟
毅
師
借
閱
的
越
南
史
籍
，
不
論
正
史
1

或
野
史
l

，
無

不
觸
目
皆
是
其
國
的
佛
教
史
料
，
足
見
這
國
度
的
俗
世
社
會
跟

佛
教
關
係
之
深
，
較
之
中
國
更
甚
！
換
言
之
，
筆
者
無
需
越
南

佛
教
史
籍
的
幫
助
，
便
足
以
完
成
一
篇
碩
士
程
度
的
學
術
論
文

！
不
禁
大
呼
：
「
天
助
我
也
！
佛
祐
我
也
！
」
於
是
經
過

一
番

努
力
，
完
成
一
篇
研
究
越
南
佛
教
如
何
跟
政
治
結
合
的
論
文

(
當
時
所
用
題
目
已
忘
)
'
到
後
來
經
過
修
訂
之
後

1

，
在

一
九
七
三
年
以
〈
李
、
陳
、
黎
三
朝
的
越
南
佛
教
與
政
治
〉
爲

題
，
發
表
於
《
新
亞
學
報
》
十
卷

一
期
(
下
)
。

這
篇
論
文
得
以
寫
成
，
筆
者
頗
感
到
自
豪
！
何
以
言
之
？

因
爲
：第

一
，
修
讀
碩
士
的
年
限
僅
有
一
年
，
而
筆
者
以
不
足

一

年
的
時
間
1

從
閱
讀
向
未
接
觸
過
的
越
南
史
籍
以
至
完
成

一
篇

夠
水
準
的
論
文
！

第
二
，
全
文
未
用
半
條
佛
門
史
料
，
完
全
據
越
南
的
俗
世

史
書
寫
成
I
·

第
三
，
經
過
論
文
考
試
，
筆
者
名
列
第
二
。
而
實
際
上
我

比
考
第
一
的
羅
君
強
，
因
爲
他
的
題
目
是
研
究
名
學
者
梁
啓
超

先
生
，
屬
他
一
向
硏
治
的
中
國
近
代
學
術
史
範
圍
，
而
筆
者
則

不
得
已
研
究
非
屬
自
己
原
有
範
圍
的
越
南
史
！

附
帶
談
談
修
讀
期
間
的
小
插
曲
：
前
面
說
過
，
中
大
研
究

院
的
論
文
導
師
僅
能
每
人
指
導
一
位
正
取
生
和
一
位
重
讀
生
，

孟
毅
師
指
導
的
正
取
生
楊
君
來
自
香
港
大
學
，
硏
究
題
目
是
有

關
荷
屬
東
印
度
獨
立
而
爲
印
度
尼
西
亞
國
之
後
的
華
僑
處
境
。

由
於
楊
君
英
文
好
，
孟
毅
師
乃
找
他
幫
忙
處
理
一
些
英
文
的
文

書
工
作
。
楊
君
眼
見
自
己
除
了
撰
寫
學
位
論
文
之
外
更
有
額
外

服
務
；
而
筆
者
無
此
負
擔
，
不
免
口
出
怨
言
。

怎
麼
辦
呢
？
總
得
設
法
安
撫
楊
君
啊
！
筆
者
發
現
借
閱
的

《
越
史
通
鑑
綱
目
》
並
非
一
部
正
式
印
刷
的
書
，
而
屬
據
日
本

東
洋
文
庫
所
藏
本
書
逐
頁
拍
攝
照
片
，
再
裝
釘
成
許
多
冊
的
特

殊
典
籍
2

，
由
於
是
照
片
成
冊
，
故
每
冊
都
很
厚
。
這
部
編
年

史
既
由
照
片
釘
製
，
又
無
總
目
，
翻
檢
很
不
方
便
。
靈
機
一
觸

，
乃
向
孟
毅
師
建
議
在
每
冊
封
面
的
厚
紙
上
，
寫
上
第
幾
頁
至

第
幾
頁
，
屬
丁
朝
某
年
的
紀
事
，
又
第
幾
頁
至
第
幾
頁
，
是
陳

朝
某
年
的
紀
事
等
等
，
讓
使
用
這
部
史
書
的
人
尋
檢
起
來
，
更

爲
方
便
！
孟
毅
師
以
筆
者
自
動
效
勞
，
當
然
同
意
。

於
是
筆
者
先
借
幾
冊
回
自
己
在
新
亞
研
究
所
的
研
究
室
，

寫
好
幾
冊
，
捧
回
孟
毅
師
的
東
南
亞
研
究
室
交
還
，
又
捧
出
幾

冊
回
去
。
楊
君
眼
見
筆
者
將
厚
厚
的
書
冊
搬
來
捧
去
，
以
爲
我

也
有
額
外
服
務
，
不
說
話
了
。
實
則
我
僅
處
理
了
每
冊
的
封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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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從
涉
足
越
南
史
的
研
究
，
除
了
發
表
畢
業
論
文
之
外
，

更
寫
成
如
下
有
關
文
字
：

〈
從
歷
史
根
源
看
現
代
南
越
僧
人
的
干
政
活
動
〉
，
《
獵

戶
》
第
二
期
，
新
加
坡
，

一
九
七
O
。
後
轉
載
軫
《
中
園
學
人

》
第
三
期
，
香
港
，

一
九
七

一
。

〈
越
南
後
黎
朝
玄
宗
時
代
對
佛
教
的
禁
制
〉
，
《
民
衆
報

》
新
年
特
輯
，
新
加
坡
，

一
九
七
三
。

〈
越
南
僧
侶
自
焚
傳
統
的
來
源
〉
，
《
大
陸
雜
誌
》
五
十

三
卷
二
期
，
台
北
，

一
九
七
六
。

〈
闢
於
古
代
越
南
的
高
僧
萬
行
大
師
〉
，
《
南
洋
佛
教
》

一
四
六
期
，
新
加
坡
，

一
九
八

一
。

以
上
屬
佛
教
史
的
文
字
，
另
有
一
篇
越
南
政
治
史
方
面
的

，
它
是.. 〈

越
南
陳
朝
內
禪
2

制
度
的
起
源
及
其
功
用
〉
，
《
東
南

亞
研
究
》
第
七
期
，
新
加
坡
，

一
九
七

一
。

註
：

L
參
本
刊
九
十
二
卷
七
期
所
刊
拙
文
頁
八
的
註
一
。

2
仝
前
註
。

3
這
是
一
家
由
西
方
基
督
教
會
所
辦
的
書
院
，
「
崇
基
」
指
「

崇
奉
基
督
」
。

4
新
亞
書
院
參
註
一
。

3

「
聯
合
書
院
」
者
，
指
廣
僑
、
華
僑
、
光
夏
、
文
化
四
家
規

模
很
小
的
書
院
加
上
平
正
高
級
會
計
學
校
而
匆
忙
紐
成
的
聯

合
體
(
他
們
四
家
書
院
硬
拉
二
豕
會
計
專
科
學
校
加
入
者
，

因
平
正
的
學
生
人
數
眾
多
，
而
四
書
院
人
口
寡
少
之
故
)
,

以
備
能
如
入
將
來
的
中
文
大
學
。
在
中
選
的
書
院
之
中
，
本

來
珠
海
書
院
入
列
。
然
而
所
有
入
選
的
書
院
在
接
受
港
英
經

賡
津
貼
之
後
，
不
許
再
掛
中
華
民
圍
的
圍
旗
，
而
珠
海
的
創

辦
者
是
一
群
滯
留
香
港
的
粵
籍
國
府
軍
政
高
官
，
因
此
堅
持

掛
圉
旗
而
瘠
不
參
加
將
要
成
立
的
大
學
。

庄
「
中
文
大
學
」
僅
屬
一
個
名
稱
，
成
立
之
後
，
校
內
行
政
全

用
英
文
，
開
校
務
會
議
也
一
直
英
語
對
白
。

工
參
註
一
。

＆
所
謂
港
英
承
認
其
學
位
的
大
學
，
首
先
是
香
港
大
學
，
其
次

是
英
园
國
協

(
C
o
m
m
o
n
w
e
a
l

t
h
)屬
下
各
國
的
大
學
如
新
加

坡
大
學
、
馬
來
亞
大
學
等
。
至
於
畢
業
於
香
港
其
他
書
院
如

珠
學
、
浸
會
、
香
江
、
能
仁
、
遠
東
等
的
人
，
都
不
在
考
慮

之
列
。

9
中
大
的
研
究
院
本
來
要
就
讀
兩
年
，
由
於
新
亞
研
究
所
畢
業

的
人
早
已
受
過
碩
士
研
究
的
訓
練
，
故
特
許
一
年
後
通
過
論

文
及
英
語
考
試
，
便
可
取
得
學
位
。
然
而
到
研
究
院
重
讀
的



13 ■ 談自己涉足越南佛教史的曲折過程

硏
究
生
卻
不
許
轉
系
，
原
本
研
究
歷
史
的
依
舊
硏
究
本
行
學

問
，
研
究
中
國
文
學
、
哲
學
的
亦
然
。
因
為
就
學
僅
限
一
年

，
校
方
生
怕
轉
系
後
因
適
應
時
間
不
夠
而
出
事
之
故
。
是
以

有
好
幾
位
本
來
研
究
歷
史
、
哲
學
的
同
學
因
畢
業
後
在
中
學

教
國
文
，
於
是
重
讀
時
申
請
改
為
研
究
中
國
文
學
，
全
被
打

回
票
。

1
0
暕
師
孟
毅
，
高
雄
人
，
是
一
位
傑
出
的
本
省
學
人
。
他
老
人

家
在
日
治
時
代
就
學
日
本
最
早
成
立
的
慶
應
大
學
，
因
成
績

優
異
，
獲
校
方
保
送
到
法
屬
越
南
的
河
內
遠
東
學
校
研
究
越

南
史
，
後
來
在
台
北
帝
國
大
學
任
教
。
光
復
之
後
，
吾
師
在

台
大
甚
不
得
意
。
及
至
南
越
共
和
圉
成
立
，
跟
國
府
建
交
，

我
們
派
外
交
使
團
往
訪
。
孟
毅
師
因
屬
越
南
史
專
家
，
被
委

作
外
交
官
隨
團
出
發
。
其
時
南
越
建
國
伊
始
，
亟
思
重
建
本

圉
歷
史
，
於
是
聘
吾
師
在
西
頁
、
順
化
兩
大
學
教
授
越
南
史

，
自
此
長
期
攜
眷
居
於
此
國
。
直
到
越
戰
敗
績
漸
露
，
孟
毅

師
全
家
赴
港
，
改
在
新
亞
研
究
所
主
理
東
南
亞
研
究
室
，
並

在
大
學
部
講
授
東
南
亞
史
和
日
本
史
。
後
來
獲
中
大
聘
為
高

級
講
師
。
由
於
南
越
政
府
的
需
要
，
孟
毅
師
每
年
寒
、
暑
二

假
都
得
飛
往
南
越
，
在
上
述
兩
家
大
學
補
授
越
南
史
。
南
越

淪
陷
之
後
，
孟
毅
師
為
中
大
聘
作
日
文
系
講
座
教
授
，
退
休

後
更
到
日
本
創
價
大
學
執
教
，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辭
世
於
越
南

胡
志
明
市
。
孟
毅
師
在
慶
應
大
學
的
博
士
論
文
為
＾
安
南
譯

語
研
究
V
。

n
筆
者
到
星
洲
執
教
之
後
，
知
道
泰
圉
佛
教
僧
侶
有
「
僧
皇
」

統
轄
之
外
，
其
下
更
設
「
華
宗
」
和
「
越
宗
」
兩
位
「
尊
長

」
用
以
分
別
管
理
圉
內
華
人
或
越
南
人
的
出
家
眾
，
可
見
其

國
對
大
乘
、
小
乘
是
涇
渭
分
明
的
。
又
所
見
越
甯
僧
尼
的
僧

衣
、
宗
教
生
活
，
跟
華
夏
除
饉
眾
完
全
無
別
。

1
2
這
部
書
是
孟
毅
師
在
甯
越
時
，
出
資
倩
人
從
北
越
首
都
河
內

抄
回
來
的
鈔
本
，
全
書
以
毛
筆
正
楷
恭
寫
，
屬
於
珍
本
。
書

中
計
有
〈
國
用
誌
〉
、
〈
刑
律
誌
〉
、
〈
文
籍
誌
〉
和
〈
邦

交
誌
〉
，
保
存
不
少
後
黎
斬
限
制
佛
教
活
動
的
史
料
。

1
3
參
拙
作
〈
帝
與
僧
共
天
下
〉
頁
十
的
註
二
，
刊
於
本
刊

九
十
三
卷
二
期
。

1
4
這
類
小
精
舍
在
香
港
九
龍
非
常
的
多
，
事
緣
依
據
＾
百
丈
清

規
〉
，
一
家
寺
院
只
許
住
持
可
以
給
有
意
出
家
的
人
剃
度
收

為
出
家
弟
子
，
其
他
寺
眾
不
得
沾
手
。
是
以
港
九
新
界
各
地

的
佛
寺
每
當
住
持
圓
寂
．
，
而
他
所
選
中
的
繼
位
新
住
持
陞
座

之
後
，
其
師
兄
弟
便
圍
住
新
住
持
懷
嚷
要
分
產
，
新
住
持
也

為
了
免
得
麻
煩
，
便
同
意
分
產
。
分
產
之
後
，
這
些
師
兄
弟

便
分
別
在
港
九
各
市
區
購
入
一
層
住
宅
單
位
，
自
行
成
立
僅

有
一
位
法
師
長
駐
道
場
的
小
精
舍
，
再
招
收
在
家
徒
眾
以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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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供
養
。

1
5參
前
註
。

1
6
＾
大
越
史
記
全
書v
和
＾
越
史
通
鑑
綱
目
v
雨
編
年
史
，
屬

其
圉
古
時
陳
朝
、
後
黎
朝
和
阮
朝
的
官
修
正
史
。

1
7
＾
越
甸
幽
靈
集v
、
＾
嶺
南
摭
怪
V
、
＾
桑
滄
偶
錄
V
等
筆

記
體
文
籍
，
屬
越
南
的
野
史
。

1
8
拙
文
初
稿
成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，
翌
年
年
底
赴
新
如
坡
國
南
洋

大
學
執
教
，
抵
埗
之
後
，
在
新
加
坡
大
學
和
南
洋
大
學
的
圖

書
館
中
發
現
一
些
在
香
港
時
所
未
知
的
越
南
資
料
，
於
是
持

此
對
初
稿
加
以
修
訂
，
在
一
九
七
一
年
寫
成
定
稿
，
趁
追
年

暑
假
返
港
之
便
，
交
由
新
亞
研
究
所
出
版
的
＾
新
亞
學
報

v

發
表
，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刊
出
。
至
於
拙
文
所
以
膈
年
纔
能
面

世
，
非
關
文
稿
的
排
期
。
事
緣
＾
新
亞
學
報

v
的
主
編
權
一

直
由
某
教
授
把
持
，
此
君
在
當
上
中
大
的
講
座
教
授
之
後
，

仍
緊
握
主
編
不
放
手
。
而
某
教
授
自
登
上
高
位
之
後
，
以
為

從
此
安
亨
太
平
年
，
懶
於
著
述
，
於
是
閒
言
四
起
，
譏
諷
他

無
表
現
，
迫
得
某
教
授
發
憤
要
寫
硏
究
論
文
。
然
而
論
文

不
能
一
下
子
便
寫
成
，
於
是
他
濫
權
扣
住
＾
學
報
)
應
在

一
九
七
二
年
出
版
的
那
一
期
不
排
印
，
非
得
等
候
他
的
論
文

寫
好
然
後
發
排
。
孰
如
此
君
因
疏
懶
長
久
不
治
學
，
論
文
終

寫
不
出
來
，
只
好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不
得
已
將
＾
學
報
)
刊
布

。
可
惜
這
時
越
戰
已
近
尾
罄
，
不
然
拙
文
面
世
，
其
受
注
意

國
大
政
。

的
程
度
便
大
大
不
同
！
不
過
，
這
位
在
中
日
戰
爭
期
間
曾
落

水
官
拜
偽
軍
少
將
的
講
座
教
授
也
受
到
惡
報
，
首
先
，
他
在

＾
新
亞
學
報
v
的
主
編
地
位
終
於
被
奪
。
其
後
，
因
他
無
行

政
能
力
，
中
大
當
局
在
他
主
政
的
學
系
中
另
紐
一
個
「
系
政

委
員
會
」
，
任
命
一
位
高
級
講
師
當
主
委
，
將
他
的
權
力
架

空
1
·

更
有
，
此
君
寡
於
著
述
，
活
了
八
十
多
歲
，
僅
有
一
本

被
人
戲
謔
地
稱
為
「
蛀
米
齋
蟲
稿
(
按
，
粵
人
稱
白
吃
飯
不

做
事
的
人
為
「
蛀
米
大
蟲
」
)
」
的
短
篇
學
術
論
文
集
，
全

書
僅
四
十
萬
字
左
右
！
而
筆
者
如
今
年
未
八
十
，
卻
已
發
表

中
、
英
文
學
術
論
文
和
專
書
近
三
百
萬
字
。

1
9筆
者
在
著
手
研
究
之
前
，
曾
花
兩
三
個
月
先
讀
許
雲
樵
前
輩

所
譯
的
＾
安
南
通
史
V
，
更
徒
勞
無
功
地
到
處
請
託
，
找
人

幫
忙
設
法
弄
來
越
南
的
佛
教
史
籍
來
讀
。
因
此
從
認
真
閲
讀

越
南
的
俗
世
史
籍
以
至
寫
成
論
文
，
前
後
僅
用
了
八
個
多
月

2
0
筆
者
來
台
之
後
，
纔
偶
然
地
得
緣
知
道
中
央
研
究
院
的
歷
史

語
言
研
究
所
屬
下
的
傅
斯
年
圖
書
館
中
，
蒐
藏
有
＾
越
史
通

鑑
綱
目
v
的
線
裝
本
原
書
。

2
1
「
內
禪
」
者
，
指
陳
朝
每
一
位
皇
帝
年
屆
四
十
餘
歲
左
右
，

便
得
讓
出
帝
位
給
二
十
餘
歲
上
下
的
太
子
登
基
，
自
己
位
居

「
上
皇
」
，
從
旁
指
引
未
有
執
政
經
驗
的
新
帝
如
何
虞
理
軍


